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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對象 優 點 缺 點 / 限 制 

各 級 政 府 訓 練
機關(構) 

能兼顧主管機關政策
及受託者專長、創意
之發揮。 

非本身業務職掌，要其規劃訓練計畫，恐會降低
接受委託之意願；另欠缺相關專業能力，未必能
掌握訓練重點及機關之實務問題。 

大 專 院 校 推 廣
中心(學會、研
究機構) 

能兼顧主管機關之政
策及受託者專長、創
意之發揮。 

委託規劃部分，可能偏重於學術理論，而無法掌
握機關實務問題。 

各政府機關 1. 課程內容能兼顧通
則與個案需要。 

2. 能適度培養各機關
之自主性。 

3. 可配合本機關業務
狀況，設計實務案
例教材。 

1. 訓練內容易受行政首長操控。 

2. 各機關可能應付了事而流於形式。 

3. 機關間可能相互比照辦理，而喪失保留部分內
容由受委託者規劃之原始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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